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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企業管治常規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已經以董事局決議案的方式，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從而應用守則的條文原則。

年內，除由韓敬遠先生身兼本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職務外，董事局已採納並遵

守守則。

董事局相信無需區分本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職務，因本公司主要及實際營運的

附屬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總經理職務已由其他人士擔任，而本公司僅作為上市集團的載體

且並無實質性營運及業務。

根據本公司將來的營運及業務拓展情況，董事局最終將積極考慮物色合適人選替代韓敬遠

先生擔任首席執行官職務。

(B) 董事進行的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有關本公司董事（「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該操守準則的條款不低

上市規則附錄10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本公司已向全體董事作出個別查詢，而全體董事已向本公司確認，彼等於年內已遵守標準

守則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C) 董事局

本公司於年內的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韓敬遠先生（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陳寧寧女士（董事局副主席）

朱軍先生

鄧志輝先生

劉磊先生

沈曉玲先生（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獲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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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董事局（續）
獨立非執行董事

余統浩先生

高清舉先生

黃文宗先生（具備根據上市規則的專業資格）

年內，本公司已合共舉行13次董事局會議。各董事的個別出席紀錄如下：

出席次數

韓敬遠先生 13

陳寧寧女士 1

朱軍先生 12

鄧志輝先生 11

劉磊先生 13

沈曉玲先生（附註1） 6

余統浩先生 11

高清舉先生 13

黃文宗先生 13

附註1： 沈曉玲先生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一日獲委任為執行董事，故其於獲委任後於年內所舉行董事局會議

的出席率為100%。

董事局根據本公司公司章程管理及行使其權力。此外，董事局亦已特別議決，決定所有根

據上市規則須受披露規定所限的本集團交易／合約／其他事宜須先經由董事局批准。

董事局認為，年內全體獨立非執行董事均為獨立人士。

除本公司年報「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履歷」一節所披露者外，董事局成員間概無任何關係

（包括財務、業務、家族或其他重大／相關關係）。

(D) 主席及首席執行官
年內，韓敬遠先生身兼本公司的董事局主席及首席執行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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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獨立非執行董事

高清舉先生及余統浩先生的服務合約由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為期一年。黃文宗先

生的服務合約由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五日起為期一年。

高清舉先生、余統浩先生及黃文宗先生各自於現行服務合約中訂明的每年袍金分別為

200,000港元、250,000港元及200,000港元。

(F) 董事酬金

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的角色及職能如下：

(a) 就本公司所有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政策及架構，以及就制定有關薪酬政策設立

正式及具透明度的程序向董事局提供推薦意見；

(b) 獲授予下列職責，即釐定全體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個別薪酬組合，包括實物利

益、退休金權利及賠償款項（包括失去或終止職務或委任的應付賠償），並就非執行

董事的薪酬向董事局提供推薦意見；

(c) 經參考董事局不時議決的公司目標與目的後，審閱及批准按表現而釐定的薪酬；

(d) 審閱及批准失去或終止職務或委任的賠償而應付予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賠償，

以確保有關賠償乃根據相關合約條款釐定，且任何賠償對本公司而言屬公平及不會構

成過重負擔；

(e) 審閱及批准有關因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董事的賠償安排，以確保有關安排乃根據相

關合約條款釐定，且任何賠償款項乃屬合理及適當；及

(f) 確保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士概無參與決定其本身的薪酬。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報

13企業管治報告

(F) 董事酬金（續）
本公司乃經參考香港上市公司董事的現行董事袍金範圍後釐定應付予董事的酬金，並經薪

酬委員會批准。薪酬委員會將考慮可資比較公司所支付的薪金、董事所貢獻的時間及職責、

集團其他部門的僱用條件及按表現釐定薪酬的合適性等因素。

薪酬委員會的主席為韓敬遠先生，其餘成員為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高清舉先生、余統浩先

生及黃文宗先生。

年內，本公司已合共舉行5次薪酬委員會會議，以討論有關薪酬的事宜。各成員的個別出席

紀錄如下：

出席次數

韓敬遠先生 5

高清舉先生 5

余統浩先生 5

黃文宗先生 5

年內，薪酬委員會已進行以下工作：

— 評估及批准薪酬委員會的規章；

— 審閱及更新現任董事袍金；

— 審閱及批准新委任執行董事的袍金；及

— 審閱及批准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的薪酬。

(G) 董事的提名
本公司並無提名委員會。年內，董事人選乃由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挑選，並經董事局根據

本公司公司章程審閱及批准。董事局就挑選及批准董事人選而採納的準則乃以候任人選的

經驗是否適當及委任該名人選對本集團的潛在貢獻為基準。

年內，董事局已委任沈曉玲先生為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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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董事的提名（續）
年內，本公司已就委任董事合共舉行了1次董事局會議。各董事的個別出席紀錄如下：

出席次數

韓敬遠先生 1

陳寧寧女士 0

朱軍先生 1

鄧志輝先生 1

劉磊先生 1

余統浩先生 1

高清舉先生 1

黃文宗先生 1

(H) 核數師酬金
本集團於二零零五年的核數師酬金約為人民幣3,000,000元。

年內，本集團核數師並無進行任何重大的非審核服務工作。

(I)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其所採納的規章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全體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余統浩先生、高清舉先生及黃文宗先生組成。

審核委員會主席由成員於年內舉行的各會議上選舉。

審核委員會的角色及職能如下：

(a) 主要就委任、續聘及罷免外聘核數師、批准外聘核數師的酬金及委聘條款，以及任何

有關該名核數師的辭任或罷免向董事局提供推薦建議；

(b) 審閱及監察外聘核數師的獨立性及客觀性，以及根據適用準則進行審核程序的有效

性。於開始進行核數前，委員會應與外聘核數師討論審核性質與範圍及申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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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審核委員會（續）
(c) 設立及實行委聘外聘核數師提供非審核服務的政策；審核委員會須向董事局作出報

告，指出其認為有需要採取行動或作出改善的任何事項，並就應採取的步驟提出建

議；

(d) 監察本公司財務報表及本公司年度報告與賬目、半年度報告及季度報告（倘獲編製以

供刊登）的完整性，並審閱有關財務報告所載的重大財務申報判斷；

(e) 委員會成員必須與董事局、高級管理人員及合資格會計師保持聯繫，而委員會每年必

須與本公司核數師進行最少一次會議。委員會應考慮有關報告與賬目所反映或可能需

要反映的任何重大或不尋常項目，而且必須對本公司合資格會計師、監察主任或核數

師所提出的任何事宜給予適當考慮；

(f) 檢討本公司的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

(g) 與管理層討論內部監控制度，並確保管理層已履行職責，以維持有效的內部監控系

統；

(h) 考慮由董事局授權或其主動對內部監控事宜進行重大調查所得的任何發現以及管理層

的回應；

(i) 倘設有內部審核部門，則確保內部與外聘核數師的工作得以互相協調，並確部內部審

核部門已獲分配足夠資源及在本公司內具有適當地位，以及檢討及監察內部審核部門

的有效性；

(j) 審閱本集團的財務及會計政策與慣例；

(k) 審閱外聘核數師致管理層函件、核數師就會計紀錄、財務賬目或監控制度而向管理層

提出的任何重大問題，以及管理層的回應；

(l) 確保董事局迅速回應外聘核數師致管理層函件內所提出的問題；

(m) 就上文所述角色及職能所載的事宜向董事局作出報告；及

(n) 考慮董事局所界定的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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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審核委員會（續）
年內，本公司已合共舉行兩次審核委員會會議。各成員的個別出席紀錄如下：

出席次數 出任主席的次數

高清舉先生 2 1

余統浩先生 2 —

黃文宗先生 2 1

年內，審核委員會主要進行的工作如下：

— 與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及外聘核數師討論及審閱本集團的中期及年度財務報表以及內

部監控事宜；

— 就本集團的核數程序與外聘核數師溝通；及

— 就續聘外聘核數師以及審閱與批准外聘核數師的酬金及委聘條款向董事局提供推薦意

見。

(J) 董事於編製賬目的責任

董事確認，彼等須負責為本公司及本集團編製真實兼公平的賬目。

(K) 每年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的有效性
年內，董事已檢討本集團內部監控制度的有效性，並議決本集團於年內的內部監控制度屬

有效。

代表董事局

中國東方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韓敬遠

香港，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